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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委员会文件 

 

沪司狱团〔2025〕2 号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共青团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委员会关于 
印发《关于开展“高质量发展有我”青年岗位

建功行动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团组织： 

《关于开展“高质量发展有我”青年岗位建功行动方案》已

经 2025 年第 4次局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

单位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共青团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委员会 

    2025 年 3 月 4 日 

  

 

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4日印发 

(共印 3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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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高质量发展有我”青年岗位建功行动
方案 

  

在纪念“五四”运动 106 周年、共青团成立 103 周年和上海

监狱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，局团委决定发起

“高质量发展有我”青年岗位建功行动，号召全局广大青年立足

本职岗位、敢于担当作为，持续迸发创新热情和创造勇气，为全

面推动上海监狱“327”整体工作思路落地见效，全力打造平安、

法治、文明、数治监狱贡献青春力量。具体如下： 

一、行动主题 

高质量发展有我 

二、行动时间  

2025 年 3 月至 9月 

三、活动内容 

    根据打造监狱过硬铁军行动方案，按照上海监狱“327”

整体工作思路，坚持服务主业与服务青年相统一，启动“青年突

击队、青年文明号、青年岗位能手、青年安全生产岗”等岗位建

功系列行动，提升青年实战能力。 

（一）在岗位一线选树青年突击队 

聚焦重大安保维稳、罪犯攻坚转化、矛盾纠纷化解、数字转

型攻关、网络舆情应对等，引领青年在维护监狱安全最前沿、基

层工作艰苦第一线，承担急难险重任务，发挥模范带头和生力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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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。各单位根据任务性质、时效、目标等，组建 2-3 支监狱级

青年突击队，由所属团组织授旗，明确任务要求，选树的青年突

击队向局团委备案。 

条件： 

（1）以共青团员为政治骨干、以青年为主体，人数一般在 5

人以上，人员构成相对稳定。 

（2）队长由 1名政治坚定、技能过硬、经验丰富的队员担任。

（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） 

（3）可组建临时型、固定型、志愿型、专业型、常备型等不

同类别或相互结合的青年突击队。 

（4）年度内开展突击队行动不少于 4次。 

（5）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工作制度。 

（二）在岗位一线选树青年文明号 

面向承担狱务公开、家属会见、社会帮教、综合治理等职责

任务的各条线基层一线青年，弘扬职业文明、引导岗位建功、培

育青年人才。培育过程中，要深入细致开展重点工作存在的难点、

堵点问题排查，为监管改造、安全生产、刑罚执行献计献策。各

单位要结合实际，培育不少于 2 个具有品牌内涵的监狱级青年文

明号，并报局团委备案。 

条件： 

（1）工作集体以青年为主体，建制保持相对稳定。 



— 4 — 

（2）由 1名集体负责人或相应团组织主要负责人担任号长。

（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） 

（3）集体人数一般为 20 至 50 人，其中 35 周岁以下青年人

数占 50%以上。 

（4）坚持以“敬业、协作、创优、奉献”为内涵。 

（5）上级单位注册备案集体将从已获得监狱团组织认定的青

年文明号中产生。 

（三）在岗位一线选树青年岗位能手 

按照“1+10+2”专业人才队伍建设，在矫治师、优秀主管警

官、优秀侦查员、个别教育能手、教育转化能手、优秀评估员、

心理矫治能手、优秀监狱教师、刑罚执行办案能手、劳动管理能

手等人才队伍中挖掘青年岗位能手。各单位要通过各类岗位技能

评比和实战检验，培育选树不少于 5 名青年岗位能手，并报至局

团委备案。 

条件： 

    （1）坚持面向基层、面向一线岗位，原则上从“1+10+2”专

业人才库中产生。 

（2）以政治坚定、能力突出、实绩优异为评价标准。 

（3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，综合素养高、专业技

能优、实战本领强。 

（4）从事监狱工作 3年以上。（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） 

（5）熟练掌握本岗位业务知识，作出过重要贡献，能够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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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范带头作用。 

（四）在岗位一线选树青年安全生产岗 

聚焦监管安全、劳动生产、后勤保障等风险大、隐患多、事

故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，引导青年民警用活跃的思维和新奇的视

角，熟练掌握运用《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指导手册》，织

密监狱安全稳定防控网。各单位要积极培育选树出不少于 3 个监

狱级青年安全生产岗，并报至局团委备案。 

条件： 

（1）安全生产集体以青年为主体，所在单位或条线高度重视

安全生产工作。 

（2）团干部、团员和青年能够发挥示范带头作用。 

（3）集体人数一般在 50 人以下，其中 35 周岁以下青年人数

占 50%以上，集体负责人或者相应团组织负责人年龄原则上不超

过 35 周岁。 

（4）生产现场管理规范，集体三年内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和

违规违纪违法行为。 

（5）集中开展过安全生产主题团日、警示教育、隐患排查整

改、技能岗位练兵等活动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 

（一）聚焦主责主业，突出思想内涵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“高

质量发展有我”青年岗位建功行动的重要意义，把此项活动作为

发现、培养和举荐青年人才的重要载体。各级团组织要丰富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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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涵，将青年岗位建功行动作为联系青年的重要平台和阵地，引

导广大青年民警勇于担当、敢于作为，为上海监狱高质量发展贡

献青春力量。  

（二）营造良好氛围，突出育人实效。本次行动是上海监狱

系统共青团的年度重点任务，局团委将根据各单位青年突击队、

青年文明号、青年岗位能手、青年安全生产岗的作用发挥情况，

以五四青年节、巡回宣讲等局级重大活动为契机，开展集中展示、

寻访互学、标杆推广等工作。各级团组织要提高参与覆盖面，防

止形式主义和走过场。 

（三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突出统筹结合。各单位要围绕青年民

警的思维特点和认知规律，统筹好团组织和业务部门相互配合，

利用日常开展的技能比武、知识竞赛、实战实训等平台，有针对

性地开展好“队、号、手、岗”的培育工作，并及时上报局团委

进行备案，备案材料同步提交至局团委（电子版+盖章 PDF 版）。

青年突击队备案在 3月底前完成，青年文明号、青年岗位能手、

青年安全生产岗备案在 8月底前完成。 
 

    附件：1.上海监狱系统“青年突击队”备案表 

          2.上海监狱系统“青年文明号”备案表 

    3.上海监狱系统“青年岗位能手”备案表 

    4.上海监狱系统“青年安全生产岗”备案表 

  

  
  


